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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院日常修缮项目预算绩效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有：

（1）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事务性工作。

（2）协助做好全县机关单位基建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

（3）负责机关大院供水、供电、供气、采暖制冷及通讯保障。

（4）负责机关大院卫生、绿化和环境美化。

（5）负责机关职工食堂和会议室的管理。

（6）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重要会议的生活服务及内部接待。

（7）负责机关大院的安全保卫、消防和户籍管理工作。

（8）协助做好全县公共机构节能事务性工作。

（9）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定点维修以及县直公务出行用车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10）负责县直党政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调剂使用工作。承担县直机关单位办公用房及其他非经营性项目的集中统一建设工作。负责县直单位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的维修及危旧房改造工作。指导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和机关单位物业管理工作。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设六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股、物业股、保卫股、公务用车服务股、国有资产和办公用房事务股、后勤保障股六个机构。

3.人员情况

2023年本单位配置全额事业编制30人，年初实有人数20人，年末实有人数20人，与上年年末相比减少9人，年初调往政府办9人。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主要是由县财政提供专项资金对县政府大院内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办公设备以及设备设施进行维护和修缮，保障政府大院内各单位办公场所基本功能及基本设施正常运转。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政府大院修缮项目资金全部为县级财政资金，2023年度该项目资金总投入30万且全部落实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该专项资金已使用29.30万元，结余资金0.7万元，资金使用率97.67%。主要支出如下：政府机关食堂楼顶补漏工程2.74万元；人大楼、公车平台加盖树脂瓦及内外墙维修等费用4.98万元；政府大院卫生间、墙面地面、门窗屋顶、水电设施等维护维修及材料费8.76万元；政府大院宣传管理、灯笼亮化装饰等费用9.11万元；县委楼卫生间、书记办公室、常委会议室空调维护维修费用1.22万元；县委楼旁两层老旧房屋拆除费用1.72万元；县委县政府大院绿化用肥料、药水费用0.77万元。
该项目资金开支范围、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支付资金与下达资金基本持平，略有结余。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本项目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对设备物资采购及时做好原始记录；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据实拨付、专款专用，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由单位财务人员对每笔支付申请所附的报账资料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审核，在报账资料齐全、金额准确的情况下，审核确认后再录入付款。

2023年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报账流程，制定了新的报账规则，优化了报账审批程序和手续，确保资金使用更加安全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政府大院日常修缮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实施。项目资金实行据实拨付、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调整情况。此外，因该项目主要是保障政府大院办公场所、基础设备设施等日常维护维修，具有子项目多、金额较小、实施时间不固定等特点，实施完毕后当即验收，所以该项目未实施招投标程序。

（二）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支出均按照财政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参照单位相关管理制度，由物业股股长专人负责实施与监督管理，项目进行前一般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专门负责人及时跟踪、监督项目实施情况，采购物品先审批后采购；项目实施完毕后，物业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结算和项目资料收集、整理、归档。

    四、项目绩效情况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主要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具体如下：

该项目的经济性主要是节约维护维修成本5万元以上；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是维护维修受益人群5000人次以上；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是为政府大院各单位提供日常维护维修，延长了设备设施使用年限；维护维修合格率达到100%，该项目的服务对象满意度也达到96%以上。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按照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主要从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总体评分为99.56分。
具体体现为该维护维修项目服务单位数16个，维护维修服务次数200次以上，维护维修合格率100%，维护维修受益人群5000人次以上，项目的实施不仅提供日常维护维修，优化了办公条件，延长了设备设施使用年限，而且使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6%以上，项目的经济成本严格控制在年初预算30万元以内。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2023年度项目完成后，我单位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继续申请专项经费开展此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县委县政府大院的维护修缮工作，保障县委县政府大院内的办公设备设施、办公场所等正常使用，提升县委县政府的良好形象。
     (二）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1、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有待完善。绩效目标的分解及设置还不够细致，评价指标体系个性指标还不够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2、政府大院建设年代久远，许多办公设施比较老旧，维护维修成本日益上升，项目资金安排有待进一步追加。

建议：1、以工作实际需求为依据，科学合理预测各项开支并按经济用途逐级细化分类，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优化支出结构；2、选择与专业维护修缮服务机构合作，签订长期服务合作协议，制定协议价格，降低维护维修成本。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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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单位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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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院物业管理项目预算绩效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有：

（1）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事务性工作。

（2）协助做好全县机关单位基建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

（3）负责机关大院供水、供电、供气、采暖制冷及通讯保障。

（4）负责机关大院卫生、绿化和环境美化。

（5）负责机关职工食堂和会议室的管理。

（6）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重要会议的生活服务及内部接待。

（7）负责机关大院的安全保卫、消防和户籍管理工作。

（8）协助做好全县公共机构节能事务性工作。

（9）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定点维修以及县直公务出行用车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10）负责县直党政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调剂使用工作。承担县直机关单位办公用房及其他非经营性项目的集中统一建设工作。负责县直单位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的维修及危旧房改造工作。指导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和机关单位物业管理工作。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设六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股、物业股、保卫股、公务用车服务股、国有资产和办公用房事务股、后勤保障股六个机构。

3.人员情况

2023年本单位配置全额事业编制30人，年初实有人数20人，年末实有人数20人，与上年年末相比减少9人，年初调往政府办9人。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主要是由县财政提供专项资金对县政府大院内公共区域和相关场地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打扫、清运及雨、污水管道的疏通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大院内水、电、气、电信等相关管线、设施维修养护管理等；大院内公共区域内绿化植被、办公场所装饰装修管理等。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政府大院物业管理项目资金全部为县级财政资金，2023年度该项目资金总投入71万且全部落实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该专项资金已使用71万元，资金使用率达100%。该项目资金全部用于物业管理单项开支，其开支范围、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支付资金与下达资金相符。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本项目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对物业管理及时做好有关管理记录；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专款专用，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由单位财务人员对每笔支付申请所附的报账资料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审核，报账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审核确认后再付款。

2023年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报账流程，优化了新的报账规则，改善了报账审批程序和手续，确保资金使用更加安全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政府大院物业管理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实施。该项目达到了政府采购服务公开招标要求，但我单位未实施招投标程序，最终通过引进方式确定蓝山县城投龙交物业管理公司为政府大院物业管理服务提供方，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将政府大院的物业管理服务交由该公司运营管理。该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调整情况。

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支出均按照财政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参照单位相关管理制度，由物业股股长专人负责实施与监督管理，项目进行前一般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专门负责人及时跟踪、监督项目实施情况，采购物业管理有关物品先审批后采购；项目实施完毕后，物业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结算和项目资料收集、整理、归档。

    四、项目绩效情况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主要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具体如下：项目的经济性主要是加强绿化植被管护，节约绿化成本5万元以上；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是营造优良的政府办事、办公环境效果显著；项目的生态效益主要是提高政府大院办公环境绿化，优化生态环境；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持续提升政府大院绿化景观的长期效果。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按照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主要从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总体评分为99.69分。
该物业管理项目服务单位数16个，物业管理人员数19人，卫生保洁及绿化管护面积10000㎡以上；物业服务受益人群10000人次以上；绿化成活率100%，物业人员到岗率100%，物业服务覆盖率100%；项目的实施保障大院内绿植绿化日常维护、修剪及抗旱管护、保洁用品及零星维修材料购置，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确保办公区域、会议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及时响应各单位维护维修请求，保障大院内办公设备设施正常使用，使得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5%以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2023年度项目完成后，我单位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继续申请专项经费开展此项工作，确保办公区域、会议场所环境整洁、秩序良好，维护和提升政府的良好形象。
     (二）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1、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有待完善。绩效目标的分解及设置还不够细致，评价指标体系个性指标还不够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2、物业服务明细项目有待进一步落实，物业服务提供方在提供物业服务时，应当承担保洁用品和工具用具等费用。

建议：1、以工作实际需求为依据，科学合理预测各项开支并按经济用途逐级细化分类，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优化支出结构；2、严格落实物业管理合同内容，降低物业管理成本。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3年5月15日
财政支出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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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项目负责人
	曾学兵
	联系电话
	15673486818

	地址
	蓝山县政府大院内
	邮编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66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66
	实际使用情况（万元）
	66
	

	其中：中央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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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县财政
	66
	市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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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其他
	 
	 
	 
	


 
政府大院安保服务项目预算绩效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有：

（1）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事务性工作。

（2）协助做好全县机关单位基建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

（3）负责机关大院供水、供电、供气、采暖制冷及通讯保障。

（4）负责机关大院卫生、绿化和环境美化。

（5）负责机关职工食堂和会议室的管理。

（6）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重要会议的生活服务及内部接待。

（7）负责机关大院的安全保卫、消防和户籍管理工作。

（8）协助做好全县公共机构节能事务性工作。

（9）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定点维修以及县直公务出行用车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10）负责县直党政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调剂使用工作。承担县直机关单位办公用房及其他非经营性项目的集中统一建设工作。负责县直单位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的维修及危旧房改造工作。指导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和机关单位物业管理工作。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设六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股、物业股、保卫股、公务用车服务股、国有资产和办公用房事务股、后勤保障股六个机构。

3.人员情况

2023年本单位配置全额事业编制30人，年初实有人数20人，年末实有人数20人，与上年年末相比减少9人，年初调往政府办9人。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由县财政提供专项资金对县政府大院内的安保服务提供保障，为政府大院提供良好的安保服务，正确管理、引导大院来访人员，打造一个秩序良好、安全可靠的办公环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政府大院安保服务项目资金全部为县级财政资金，2023年度该项目资金总投入66万且全部落实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该专项资金已使用66万元，资金使用率达100%。该项目资金全部用于安保服务单项开支，其开支范围、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支付资金与下达资金相符。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本项目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对安保服务及时做好有关安保管理记录；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专款专用，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由单位财务人员对每笔支付申请所附的报账资料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审核，报账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审核确认后再付款。

2023年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报账流程，制定了新的报账规则，优化了报账审批程序和手续，确保资金使用更加安全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政府大院安保服务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实施。该项目达到了政府采购服务公开招标要求，我单位依法依规实施招投标程序，最终确定东昱安保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中标单位，签订了安保服务合同，并将政府大院的安保服务交由中标公司运营管理。该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调整情况。

（二）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支出均按照财政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按月进行支付。并建立相关管理制度，有保卫股专人负责，项目进行前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集体研究讨论决策；项目进行时有专门负责人及时跟踪、监督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后及时反馈安保服务有关问题情况，为后期项目实施提供修正意见、建议。

    四、项目绩效情况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主要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具体如下：安保服务是为了保障政府大院安全、稳定、可靠、有序的办公环境，项目的经济性和生态效益难以考量；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提升干部职工安全指数；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持续营造安全有序的办公环境。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按照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主要从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总体评分为100分。
该安保服务项目服务单位数10余个，安保人员数24人，处置上访数量100余人次；消防、维稳演练各4次；安保人员合格率、政府大院事件处置率、来访人员等登记率、消防、维稳演练合格率均达到100%。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6%以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2023年度项目完成后，我单位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继续申请专项经费开展此项工作，确保提供良好的安保服务，正确管理、引导大院来访人员，打造一个秩序良好、安全可靠的办公环境，维护和提升政府的良好形象。

     (二）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有待完善。绩效目标的分解及设置还不够细致，评价指标体系个性指标还不够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

建议：以工作实际需求为依据，科学合理预测各项开支并按经济用途逐级细化分类，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优化支出结构。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3年5月15日
财政支出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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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单位（盖章）：

上报时间：2024年05月15日
项目基本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项目负责人
	詹玉祥
	联系电话
	18153386111

	地址
	蓝山县政府大院内
	邮编
	

	项目类型
	经常性项目（√）       一次性项目（  ）

	计划投资额
（万元）
	400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400
	实际使用情况（万元）
	40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400
	市县财政
	400
	 
	 
	

	其他
	 
	其他
	 
	 
	 
	


 
公车运行维护项目预算绩效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有：

（1）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事务性工作。

（2）协助做好全县机关单位基建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

（3）负责机关大院供水、供电、供气、采暖制冷及通讯保障。

（4）负责机关大院卫生、绿化和环境美化。

（5）负责机关职工食堂和会议室的管理。

（6）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重要会议的生活服务及内部接待。

（7）负责机关大院的安全保卫、消防和户籍管理工作。

（8）协助做好全县公共机构节能事务性工作。

（9）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定点维修以及县直公务出行用车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10）负责县直党政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调剂使用工作。承担县直机关单位办公用房及其他非经营性项目的集中统一建设工作。负责县直单位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的维修及危旧房改造工作。指导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和机关单位物业管理工作。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设六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股、物业股、保卫股、公务用车服务股、国有资产和办公用房事务股、后勤保障股六个机构。

3.人员情况

2023年本单位配置全额事业编制30人，年初实有人数20人，年末实有人数20人，与上年年末相比减少9人，年初调往政府办9人。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由县财政提供专项资金保障公车平台管辖内的公务用车能够科学合理调配车辆，公务用车及时到位，确保每台公车保养良好、投保及时，为每一个公车使用单位营造良好的用车体验。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公车运行维护项目资金全部为县级财政资金，2023年度该项目资金总投入400万且全部落实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该专项资金已使用400万元，资金使用率100%。该项目资金全部用于保障公务车辆维护保养、燃油、公车保险、公车年审年检、公车平台驾驶员补助和奖励等，其开支范围、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支付资金与下达资金相符。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本项目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对公车运行维护及时做好有关记录台账；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专款专用，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由单位财务人员对每笔支付申请所附的报账资料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审核，报账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审核确认后再付款。

2023年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报账流程，优化了新的报账规则，改善了报账审批程序和手续，确保资金使用更加安全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公车运行维护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实施。2023年该项目中的定点维修保养服务，采取政府采购服务公开招标，依法依规实施招投标程序，最终确定蓝山车之链汽贸有限公司、蓝山县方圆汽车修配厂、蓝山县秀才汽车修配厂、蓝山联友瑞驰汽车修配厂4家单位为中标单位，签订了公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合同。该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调整情况。

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支出均按照财政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按季度进行支付结算。并建立公车相关管理制度，有公车股专人负责，项目进行前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专门负责人及时跟踪、监督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后及时反馈公车服务有关问题情况，为后期公车服务项目实施提供修正意见、建议。

    四、项目绩效情况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主要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具体如下：项目的经济性主要是节约公务出行行政成本10万元以上；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提升公车形象和效率效果显著；项目的生态效益主要是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保护生态环境；项目的可持续性主要是做好公车日常保养，延长公车使用寿命，持续为用车单位提供公务出行保障。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按照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主要从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总体评分为99.89分。
该物业管理项目服务单位数86个，公车司机人数38人，公车保障数104辆，公车派车数6200次以上，公车保养次数300次以上，安全出行公里数200万公里以上，公车出行安全率、公车司机合格率、公车投保率、公车保养合格率均达到100%。用车单位满意度达到94%以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2023年度项目完成后，我单位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继续申请专项经费开展此项工作，提供良好的公务用车保障服务，确保公车使用单位良好的用车体验。

     (二）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1、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有待完善。绩效目标的分解及设置还不够细致，评价指标体系个性指标还不够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2、公车日常维修保养信息不对称，修理修配价格处于被动接受状态。3、公车使用单位在使用公车时，并没有尽到科学合理用车、珍惜爱惜公车的基本义务，存在较多的人为因素车辆损坏现象。4、公车维修审批流程有待优化，报修审批流程和维修监管制度存在一定的漏洞。
建议：1、以工作实际需求为依据，科学合理预测各项开支并按经济用途逐级细化分类，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优化支出结构。2、创新公车管理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管理制度，对于不正确使用公车而产生的人为损坏修理费，应当由用车单位和司机承担适当比例的修理费作为强制约束条件。3、拓宽公车维修保养信息获取渠道，全面获取修理修配相关信息，改变信息不对称性，掌握主动权。4、完善公车修理审批流程及维修监督管理制度，堵上审批流程和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202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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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信息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项目负责人
	刘诗美
	联系电话
	15874618171

	地址
	蓝山县政府大院内
	邮编
	

	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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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院水电费项目预算绩效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有：

（1）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事务性工作。

（2）协助做好全县机关单位基建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

（3）负责机关大院供水、供电、供气、采暖制冷及通讯保障。

（4）负责机关大院卫生、绿化和环境美化。

（5）负责机关职工食堂和会议室的管理。

（6）负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重要会议的生活服务及内部接待。

（7）负责机关大院的安全保卫、消防和户籍管理工作。

（8）协助做好全县公共机构节能事务性工作。

（9）负责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编制、配备、更新、处置、定点维修以及县直公务出行用车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10）负责县直党政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调剂使用工作。承担县直机关单位办公用房及其他非经营性项目的集中统一建设工作。负责县直单位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的维修及危旧房改造工作。指导全县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和机关单位物业管理工作。

（11）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设六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股、物业股、保卫股、公务用车服务股、国有资产和办公用房事务股、后勤保障股六个机构。

3.人员情况

2023年本单位配置全额事业编制30人，年初实有人数20人，年末实有人数20人，与上年年末相比减少9人，年初调往政府办9人。

（二）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该项目为经常性项目，主要是由县财政提供专项资金对县委县政府大院内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及国资办、旅发中心的办公用水用电进行保障，确保各单位办公场所水电正常供应，各单位日常工作正常开展。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

     政府大院水电项目资金全部为县级财政资金，2023年度该项目资金总投入20万且全部落实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该专项资金实际使用21.20万元，资金使用率106%。主要支出如下：县委县政府大院及国资办、旅发中心2023年1月-12月电费16.92万元；县委县政府大院及国资办、旅发中心2023年1月-12月水费4.28万元；该项目资金开支范围、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均合规合法，财政年初预算下达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财务管理，本项目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对水电费支付及时做好原始记录；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据实拨付、专款专用，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由单位财务人员对每笔支付申请所附的报账资料进行真实性、合理性、完整性审核，在报账资料齐全、金额准确的情况下，审核确认后再录入付款。

2023年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报账流程，制定了新的报账规则，优化了报账审批程序和手续，确保资金使用更加安全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县委县政府大院水电费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实施。项目资金实行据实拨付、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调整情况。此外，因该项目主要是保障县委县政府大院内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及国资办、旅发中心的办公用水用电，每月水电费金额较小，且费用分别转账至国家电网和县自来水公司，所以该项目未实施招投标程序。

（二）项目管理情况

本项目支出均按照财政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支付。参照单位相关管理制度，由物业股股长专人负责实施与监督管理，项目进行前一般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研究讨论；项目进行时有专门负责人及时跟踪、监督项目实施情况，采购物品先审批后采购；项目实施完毕后，物业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结算和项目资料收集、整理、归档。

    四、项目绩效情况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主要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具体如下：项目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水电服务人群10000人次以上；水电保障单位数量17个；用水用电安全率达到100%，该项目的服务对象满意度也达到98%以上。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的绩效情况，按照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主要从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总体评分为98.80分。
具体体现为该维护维修项目服务单位数17个，水电保障干部职工人数500人以上，水电供应受益人群10000人次以上，项目的实施不仅为各单位提供了办公水电保障，优化了办公条件，创造了稳定的办公环境，使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8.8%以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2023年度项目完成后，我单位将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继续申请专项经费开展此项工作，进一步做好县委县政府大院及国资办、旅发中心的办公用水用电保障工作，保障县委县政府大院内的办公设备设施、办公场所水电等正常供应，为各单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保驾护航。
     (二）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存在的问题：1、绩效目标管理体系有待完善。绩效目标的分解及设置还不够细致，评价指标体系个性指标还不够突出，需要进一步完善。2、政府大院建设年代久远，许多办公设施比较老旧，水电能耗较高，成本日益上升，有待升级改造。3、干部职工节能意识有点提高，政府大院卫生间、楼道等公共区域的照明常年处于开启状态，存在不必要的电能浪费。
建议：1、以工作实际需求为依据，科学合理预测各项开支并按经济用途逐级细化分类，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优化支出结构；2、升级改造水电开关，更换为智能开关，提高水电控制开关的科技含量，从而降低成本，减少能耗。3、加强节能宣传，提高节能意识，培养良好的节能习惯。
蓝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3年5月15日

